
四川轻化工大学关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2026级新生报到缴费工作的通知

亲爱的新同学：

2026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已陆续通过邮政特快专递(EMS)

寄出，祝贺你成为四川轻化工大学大家庭中的一员！请收到

录取通知书后仔细核对个人录取信息。为提高入学报到效率，

现将报到缴费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到地点及时间

报到时间：2026年 1月 19日—3月 31日，各校外教学

点报到地点及时间详见个人录取通知书。

二、学费标准

根据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调整我省公

办高等学校学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川发改价格规〔2023〕260

号）及《四川轻化工大学关于上浮本专科学生收费标准的报

告》（川轻化函〔2024〕50号）文件，确定高等学历继续教

育学费标准按文科及经管、文史、教育、法学类专业 2760

元/学年，理工科类专业 2990元/学年收取，收费年限 2.5年。

三、缴费时间及方式

1.缴费时间：2026 年 1月 19日—3月 31日。请在规定

时间内完成缴费，以确保顺利办理入学注册手续。

2.缴费方式：学生关注本通知或录取通知书上的四川轻

化工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（见附件）的二维码，扫描二维



码后进入四川轻化工大学财务处缴费界面，按照流程财务缴

费：【业务办理】->【缴费大厅】->学费住宿费，登录后按

流程缴纳（具体操作方式见附件）。

3.重要提醒

(1)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或录取通知书遗失的同学可凭本

人有效身份证直接到相应报到地点报到。

(2)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规定，学生学费须全

额上缴学校财务账户，按年收取。校外教学点、任何其他单

位和个人不得代收、预收，不得一次性收取学费。各校外教

学点组织学生自愿购买教材，不得强制收取教材费。

(3)新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缴纳本学年学费，逾期未缴费，

视同自动放弃入学资格，不予学籍注册。

(4)缴纳学费后，请及时下载留存、打印电子票据，学校

不再提供任何纸质票据。联系电话：0813-5505566/5505567。

附件：四川轻化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费缴费指南

四川轻化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6年 1月 15日



附件：

四川轻化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费缴费指南

关注四川轻化工大学财务处微信服务号，享受

专属财务服务，各种财务信息早知道。

1. 财务缴费：【业务办理】->【缴费大厅】

->学费住宿费，登录后按流程缴纳；

2. 缴费查询：【业务办理】->【学生服务】->订单查



询（首次登录初始化密码）。

3. 票据查询：【业务办理】->【学生服务】->订单查

询->查看票据。（点票据可保存至手机）



温馨提示：为保证学校退费能快速退回

银行卡，同学们尽快绑定学生个人银行

卡信息。

操作方法如下：【业务办理】->【学生

服务】->我的

在我的中绑定个人银行账号开户

行和银行卡号。

特别提醒：农业银行卡，无须填写开户行，非农业银行

卡必须填写开户行全称，如“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

宾三江支行”，不能写为“工商三江支行”。

后续修改绑定卡号信息方法一样，修改以上信息即可。

四川轻化工大学财务处联系电话：0813-5505708


